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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司还将与交易标的涉及的所有债权人、钢研昊普签署《债务转移三方协议》，

取得债权人的同意，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交易标的共涉及应付安泰科技（含子公司）之间往

来款项 433.06 万元（前期经营往来所致），双方将根据经营业务合同约定结算

该部分款项。本次交易完成后，除正常经营性往来外，不会新增关联方资金占用。

三、交易标的资产状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本次交易标的

主要财务数据（模拟）单位：万元，如下：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末

流动资产 5,213.79 4,287.71
非流动资产 6,093.25 6,671.08

其中：固定资产 6,093.25 6,671.08
总资产 11,307.05 10,958.79

流动负债 524.76 176.51
总负债 524.76 176.51
净资产 10,782.28 10,782.28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营业收入 2,500.83 4,295.16
净利润 859.98 1,517.37

四、过渡期（相关期）安排：

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甲方指安泰科技，乙方指钢研昊普，

下同）同意，在评估基准日，本协议所述的且将于转让生效日向乙方转让的全部

资产列载于本协议附件 1 的资产评估报告中。

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相关期间是指自评估基准日（含评估基准日）

至转让生效日（不含转让生效日）之间的期间。双方协商一致，甲方保证在相关

期间内：

（1）按照原有的正常方式从事业务活动，所有的资产应按照正常的经营方

式加以使用和维护；

（2）在正常营业活动外，没有发生任何其他可能影响乙方的负债和责任（无

论是已发生的，还是或有的；也无论是已到期的，还是将要到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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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约定，甲方将目标资产向乙方转让，目标资产相关期间变动损益由

甲方享有。

五、本次交易的财务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货币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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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定代表人：吕周晋

7、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8、成立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

9、实际控制人：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和技术研

究与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生产压力容器、机电设备、机械设备（限在外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11ɻ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12、中国钢研主要财务数据：钢研昊普系中国钢研重组成立的子公司，因钢

研昊普成立时间不足一年，目前暂无经营数据。根据相关规定，披露其母公司主

要财务数据，具体如下：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钢研总资产 2,014,349.01

万元、营业收入 928,063.40 万元、净利润 28,047.89 万元、净资产 1,121,636.74

万元。（因中国钢研 2019 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资产状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交易标的资产主要位于河北省涿州市的粉末冶金事业部热等静压加工服务

技术及业务相关资产，其中主要包括 4 台热等静压设备及配套设施的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审计报告，本次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模拟）单位：万元，如下：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末

流动资产 5,213.79 4,287.71
非流动资产 6,093.25 6,671.08

其中：固定资产 6,093.25 6,671.08
总资产 11,307.05 10,958.79

流动负债 524.76 176.51
总负债 524.76 176.51
净资产 10,782.28 10,782.28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营业收入 2,500.83 4,2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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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相关期间是指自评估基准日（含评估基准日）

至转让生效日（不含转让生效日）之间的期间。双方协商一致，甲方保证在相关

期间内：

（1）按照原有的正常方式从事业务活动，所有的资产应按照正常的经营方

式加以使用和维护；

（2）在正常营业活动外，没有发生任何其他可能影响乙方的负债和责任（无

论是已发生的，还是或有的；也无论是已到期的，还是将要到期的）。

按照上述约定，甲方将目标资产向乙方转让，目标资产相关期间变动损益由

甲方享有。

六、出售热等静压加工服务业务及相关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科技进步，装备技术成熟和成本不断降低，公司热等静压业务的竞争优

势正在丧失，国内已有多家企业引进国外高端热等静压设备，公司现有业务发展

陷入瓶颈期，急需大量资金投入维持市场竞争优势。同时，热等静压设备价格高，

投资回收周期长，占用公司大量资金，产出回报并不理想。此次资产重组能够减

少公司重资产包袱，满足强身健体和产业聚焦的需要，同时利用回笼资金，进一

步加大研发和市场的投入力度，集中精力聚焦下游高端粉末冶金制品的研发和销

售，扩展市场份额，占领市场制高点。

公司将发挥在热等静压材料和产品的研发生产优势，做好专业化经营，进一

步将业务重点聚焦发展高端粉末冶金制品、扩散连接制品和复合材料，符合公司

业务聚焦、资产优化的战略目标。

综合国家战略、中国钢研战略需要及公司自身产业调整的实际情况，结合公

司自身的战略规划，经审慎考虑并与中国钢研友好协商，公司决定出售热等静压

加工服务业务及相关资产。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货币资金 1.79 亿元，

预计增加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 7,117.72 万元。

七、2019 年 2 月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 年 2 月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中国钢研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约为 337,690,918 元（具体金额以公司本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为准），

包括日常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和此次购买资产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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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

其中 704.48 万元为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在巨潮网披露的《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公告》；151,646,118 元为此前与

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已分别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

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在巨

潮网披露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9

年 11 月 19 日在巨潮网披露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泰环境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引入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作为战略投资者暨关㚷퐀金关退

》；有�⠀�⠀�、公 度股썖 见会（度ꀀ㖀尀潮ᓐ勐， 的见见 公公巨网 的，，东␀ඟ␀止购买䨁 ᬀ披交易 ᠀ඟ␀止购买䨁᝙易䘨东 ℱ尀安泰䋐易 ℀易 次ᇤ㩘ൄ─�数 源㦘ຄ网安泰ࡤ网儀网㜨,剀ඟ␀ᓘ利ᖠ关ᔲ易 က㴀 技㢰䢩 ᰠ利Ⲱ巨 ℝကℝ易

ℚ　易倁怀披倁怀份吕�ൄ─�᐀ ㌗ט�㪍ミࢰඟ␀က㤐ඒ䀀已分别经公司第分届董事会㤐交퀀

共共共ミ共审议 联第共买会巨ᙉਰ巨
ᙉ易

巨搀易଀ミ境易搀�ൄ─�ថ 科巨ᙳᘀ㐀 ㌗ט�㪍ミࢰ　ඟ␢䀀

ᙳᘀ前䨁

网格

㸀网巨ᚖ公 有易ᚖ易䚖前公 于序䵀易䚖易椀䨁 㩘序䵂䀀易椀披̅堐披椀易᜙ൢ䈀䨁所Ა

披᜙易网联ᐐ 㪍巨告易᐀技つ网易ᴀ易序䵂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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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务及相关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中

国钢研全资子公司出售热等静压加工服务业务及相关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同

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3、审计、评估报告；

4、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9 日


